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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18]666-5 号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编

制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及《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

的其他证据，是本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

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中远海能编制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中远海能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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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包含子公司时统称

“本集团”），成立于1994年5月3日，原名为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

中海发展的前身为上海海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兴轮船”），由上海海运（集团）

公司于1994年5月重组而成，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批境外上市试点企业，1994年6

月18日，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发（94）13号文批准，海兴轮船于1994年11月1日公开发

行108,000万股H股，并于1994年11月11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997年上海海运（集团）公司

将其持有的中海发展全部股份转让给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于2017年更名为“中国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1997年12月,上海海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

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中海发展向股东配售新股4.96亿股。2002年5月，中海发

展增发社会公众股（A股）3.5亿股。2005年12月，中海发展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中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改完成后，中海发展总股本仍为33.26亿股，其中，中海

集团从原持股份数16.8亿股变更为15.785亿股，持股比例从50.51%变更为47.46%，为境内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4.51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12.96

亿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第150号文核准，中海发展于2007年7月2日公开发行了

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20亿元。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08年1月2日开始转股，共有人民币1,988,173,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

累计转股78,552,270股，其余11,827,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已由中海发展全部赎回。

转股后，中海发展总股本变更为3,404,552,270股，其中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57,850万股，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530,052,27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12.96亿股。中海集

团持股份数仍为157,850万股，持股比例从47.46%变更为46.36%，为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8年12月30日，中海集团持有公司的15.785亿股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上市。 

2014年10月15日，中海发展的控股股东中海集团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

钢集团”）签署《关于双方所持控股上市公司股票无偿划转之协议》（以下简称“股票划转协

议”），中海集团将其持有的中海发展141,891,900股A股股份无偿划转给武钢集团。中海集团

从原持股份数15.785亿股变更为14.366亿股，综合可转换债券转股的影响，持股比例由46.36%

变更为41.26%。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11]第1152号文核准，中海发展于2011年8月1日公开发行了

3,9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39.5亿元。该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2年2月2日开始转股，截至2015年2月9日，累计已有3,915,504,000.00元中海转债转为

中海发展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627,480,591股，其余34,496,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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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已由中海发展全部赎回。转股后，中海发展总股本变更为4,032,032,861股，其中，境

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2,736,032,861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1,296,000,000股。 

自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5日，中海集团（包括其下属公司）以资管方式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中海发展A股股份17,706,998股,增持计划完成后，中海集团

（包括其下属公司）持有中海发展股份1,554,631,593股，占中海发展总股本的38.56%。截

至2016年12月31日，中海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38.56%股份。 

本公司2015年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向中国远洋（集团）总

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购入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大连中远海运油品

运输有限公司”），同时，向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母公司中海集团与中远集团实施重组，共同成立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及《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为中远集团持有的

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油运”，前身系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出售中海散运。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大连油运股东权益账面价值（母公司口径，经审计）为 624,299.58 万元，采用收益法

的评估值为 662,940.88 万元，增值率为 6.19%。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已按照国家法法

规完成了备案程序。购买大连油运的交易作价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为 662,940.88 万元，出

售中海散运的交易对价为 533,238.58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大连油运 100%

的股权。 

2016 年 3月 29 日，本公司与中远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及出售协议》和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修订）》。 

2016 年 7月 15 日，本公司与中远集团签署的《资产购买及出售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

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已经满足，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中远集团支付本次重组拟出售资产与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款之差额部分（人民币 129,702.30 万元），本次重组完成交割。 

2016 年 7月 25 日，大连油运完成其股东由中远集团变更为中海发展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已完成过户。此外，根据大连油运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大连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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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大）工商核变通内字[2016]第 2016022597 号”《变更登记核准通知

书》，大连油运的公司名称已于2016年7月25日变更为“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二、 2017 年注入资产利润承诺及实现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中远集团于 2016 年 3月 29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修订）》，中远

集团确定本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预测净利润数为 8.19 亿元。中

远集团承诺，本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补偿期间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不低于前述确定的预测净利润数。 

2017 年度，标的资产大连油运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0 亿

元，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累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8 亿元，达到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25.57%。 

我们认为，中远集团之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尚在履行过程中。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